
北 京 理 工 大 学 求 是 书 院 
 

求是〔2025〕6 号 

求是书院关于印发《求是书院优秀毕业生

评选办法》的通知 

 

各班级、团支部，全体同学： 

经求是书院院务会审定，现将《求是书院优秀毕业生评选办

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北京理工大学求是书院 

2025 年 5 月 16 日 

 

 

 

 

 

 

 

 

 



求是书院优秀毕业生评选办法 

根据《北京理工大学优秀毕业生评选办法》（北理工发

〔2023〕12 号）相关规定，结合书院实际，特制订本办法。 

一、评选项目 

北京市优秀毕业生；北京理工大学优秀毕业生。 

二、评选范围 

2024 届夏季预毕业的全日制良乡校区在籍本科生。 

评选北京理工大学优秀毕业生时，委培生、单位定向生

不在评选范围内；评选北京市优秀毕业生时，留学生、港澳

台生、委培生、单位定向生不在评选范围内，地区定向生以

及国防、医药卫生系统、教育系统等定向生可参评。 

三、评选名额 

1.校级、北京市优秀毕业生比例分别为应届毕业人数的

15%、5%，北京市优秀毕业生从校级优秀毕业生中择优选拔，

即市级优秀毕业生同时也是校级优秀毕业生，占本学院的校

级毕业生名额。 

2.本科生名额依据评选年度毕业人数为基数由学生工作

部进行核算分配。 

四、评选条件 

（一）北京理工大学优秀毕业生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坚定正确的

政治方向，拥护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理想，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 

2.品德优秀，学术诚信，知行合一。模范遵守《高等学校

学生行为准则》和各项规章制度。在校期间未受过纪律处分，

无违法违规违纪行为，无不文明校园行为，无任何影响学校

教育教学和管理秩序的行为，无不良信用记录。 

3.勤奋好学，成绩优异，按时修完教学计划的全部课程，

取得相应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无不及格课程记录。 

4.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能够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能吃

苦，肯奋斗，敢担当，积极参加文体活动、社会实践；热爱

劳动，乐于奉献，热心公益和志愿服务活动；热爱集体，尊

敬师长，团结同学。 

5.具有正确的成才观、职业观和就业观。积极响应国家

号召应征入伍，献身国防事业，自愿到边远地区、艰苦行业

和基层就业创业的应届毕业生，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评选。 

（二）北京市优秀毕业生 

1.符合北京理工大学优秀毕业生的评选条件，且在校期

间获校级（含）以上荣誉。 

2.实践、创新能力强，在学术、科研、创新创业大赛、技

能大赛等方面取得优异成绩、有重要发明创造或为社会做出

突出贡献的应届毕业生，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评选。 

五、评选程序 



1.求是书院符合优秀毕业生申请条件的各年级、各专业

学生均可报名； 

2.书院对申请人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并将申请信息汇总

反馈至各班级，由班主任组织班级内部进行思想政治评议，

评议合格的进入评审委员会评议或现场答辩，评议不合格的

一票否决； 

3.因涉及对学生 4 年的综合评价，按照 10:1 的规则，从

求是书院两校区全部学生中抽取若干名毕业年级学生作为

学生代表，对申请人进行综合评价投票；校级和市级毕业生

分开投票，按得票数高低排序，分配名额之内的作为候选人； 

4.确定的候选人在院内公示不少于 5 个工作日； 

5.公示无问题后，确定的候选人经院务会审核后报学校

审核。 

6.对已经被评为优秀毕业生，但在毕业离校前出现不符

合优秀毕业生要求情况的学生，书院及时上报学生工作部，

学校将撤销其荣誉称号并收回证书，所在培养单位名额扣除、

不递补。 

六、其他说明 

1.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归求是书院所有。 

2.本办法自 2025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北京理工大学求是书院 

2025 年 5 月 16 日 


